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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533条正式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为合同成立后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陷入履行困

境的当事人提供了司法救济路径。然而，该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始终存在与商业风险难以清晰区

分的困境。过度适用会损害合同严守的基石，动摇交易安全；适用不足则无法实现实质公平，有悖于

该制度的初衷。因此，精准界定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边界，核心在于构建一套可操作的、能与商业风

险进行有效区分的标准体系。本文以“与商业风险的区分”为核心，旨在系统研究情势变更原则的适

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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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533 of the Civil Code formally establishes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providing 
a judicial remedy for parties who fall into performance difficulties due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ob-
jective circumstance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a contract. However,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applica-
tion of this principle has always faced the dilemma of being difficult to clearly distinguish from com-
mercial risks. Excessive application will undermine the cornerstone of strict contract observance 
and shake the security of transactions;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ill fail to achieve 
substantive fairness and run counter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is system. Therefore, the core of 
accurately defining the application boundary of the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principle lies in con-
structing an operable standard system that can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it from commercial risks. Fo-
cusing on the “distinction from commercial risks”,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ap-
plication boundary of the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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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合同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石，“合同必须严守”是维系交易稳定与市场信心的核心原则。然而，现

实世界的复杂多变决定了合同订立时所依赖的客观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当发生当事人无法预见的重大变

化，导致合同履行基础丧失，若仍机械地坚持原合同效力，可能导致结果显失公平，甚至危及社会秩序。

为应对此困境，情势变更原则应运而生，其旨在合同严守与合同公正之间寻求一种精妙的平衡。我国《民

法典》第 533 条的颁布，标志着情势变更原则从以往的司法解释层面正式上升为基本法律，其表述为：

“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

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条文明确了“不属于商业

风险”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前提条件，直接将与商业风险的区分问题推向了理论争议与司法实践的风

口浪尖。实践中，法官在个案裁判中对于某一重大变化究竟属于可免责的情势变更，还是应由当事人自

行承担的商业风险，常常面临两难抉择。同一类事件，在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之间可能得出截然相反

的认定。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损害了法律的可预期性，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当事人可能倾向于将本应由

自己承担的正常经营损失试图通过情势变更原则转嫁出去。本文将立足于《民法典》第 533 条，以“与

商业风险的区分”为研究核心与贯穿主线，旨在为厘清该原则的适用边界贡献一份智识上的努力，使这

项彰显公平的制度能够在实践中不被滥用、亦不被虚置，真正实现其立法目的。 

2. 情势变更原则的演进 

欲明晰一项制度的边界，必先深入理解其内核。本部分将追溯情势变更原则的思想源流，梳理其在

我国的立法化历程，并深入剖析其法理基础与功能定位，为后续与商业风险的区分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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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理基础与功能价值 
情势变更原则并非凭空产生，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法哲学与合同法原理支撑。 
首先，其根植于“合同公正”与“实质公平”的理念。在现代社会，合同双方地位不平等、信息不

对称成为常态，绝对的合同严守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会导致实质性的不公正。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严

守的例外和补充，体现了法律对实质公平的追求，其次，其理论基础可追溯至“合同基础论”。该理论

认为，合同的效力依赖于订立时存在的特定客观环境或基础条件，这些条件是当事人默示的共识并成

为合同成立的隐含前提。当这些基础条件事后发生剧烈、根本性地动摇，意味着合同赖以存在的“地

基”已坍塌，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自然也失去了原有的平衡依据，法律允许对其予以变更或解除，符合

当事人的“假设意愿”。多数学者从法哲学和合同法原理角度论证了情势变更原则的正当性。王利明

(2019)指出，该原则是对古典契约理论“绝对合同严守”的修正，体现了现代合同法对实质公平和合同

公正的追求[1]。易军(2012)从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阐释，认为情势变更原则是公平原则在合同履行领域

的具体体现，旨在实现“各人得其应得”的归属正义与交换正义，当客观情况的巨变导致合同原有的对

价关系彻底失衡时，法律出于公平考量必须介入[2]。徐涤宇、张家勇(2022)在其权威评注中也强调，该

制度的功能在于对异常风险进行再分配，充当合同履行障碍的“安全阀”，以避免显失公平的结果并维

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3]。 
从功能价值上看，情势变更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一，风险再分配功能。它将那些超出合理预

见范围、破坏性极强的异常风险，从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身上全部地移除，通过司法程序在合同双方之

间一种更公平的二次分配。其二，效率优化功能。在合同履行已变得极度困难或不经济时，强行履行会

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通过变更或解除合同，可以将当事人从锁定的无效或低效合同中解放出来，

将资源重新配置到更有效率的领域，符合经济学上的“效率违约”理论在特定情境下的变通应用。其三，

维护社会秩序功能。若大量因重大客观变化而无法履行的合同得不到司法救济，可能引发广泛的债务链

断裂、企业破产和社会矛盾。该原则为化解这类系统性合同履行障碍提供了法律通道，有助于维护经济

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 从法理到成文：《民法典》第 533 条的立法确立 
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司法实践到司法解释，最终上升为法律的漫长过程。在《合同法》

制定时期，由于担心该原则被滥用而损害合同纪律，立法者最终未将其纳入。然而，社会实践的需求迫

使其在司法领域中悄然生长。曹守晔(2009)作为司法解释的起草人之一，详细解读了《合同法解释(二)》
第 26 条出台的背景与意图，指出其为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等经济剧烈波动而设，但出于谨慎适用

的考虑，设置了高级人民法院审核等程序限制[4]。刘承韪(2020)则梳理了司法实践先行于立法的特点，特

别是“冯玉梅案”确立的规则对后续司法和立法产生的深远影响。最终，《民法典》第 533 条吸纳了既

往经验，并创新性地增加了“重新协商”的前置程序，标志着制度的成熟化[5]。2003 年“非典”疫情发

生后，大量合同履行受阻，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和审判纪要(如《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对相关案件处理提出指导，实质上认可了情势

变更原则的适用。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法释[2009] 5 号)第 26 条首次在司法解释层面明确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但其适用被附加了“非不可抗

力”、“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等严格限制，反映出司法机关谨慎的态度。2020 年《民法典》的出

台是该原则发展的关键点。第 533 条在吸收司法解释精神和借鉴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完善：

一是将“重新协商”程序法定化，倡导私力救济优先；二是将变更合同的效力置于解除之前，体现了尽

力维持合同关系、促成交易的期许；三是取消了“非不可抗力”的限制，明确了其与不可抗力制度的衔

接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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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业风险的本质及其合同分配机制 

(一) 商业风险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商业风险，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由于市场行情、价格波动、供求关系变化、消费者偏好转移、竞争对

手策略等市场经济固有的不确定性因素，所导致的经营者收益不及预期甚至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它是市

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和固有组成部分，没有风险就没有利润，高风险往往对应着高收益的可能。商业风险

通常具备以下特征：它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伴生物，其核心特征在于可预见性和自愿承担性。一个理性的

商事主体在进入市场时，应当预见到此类风险存在的可能性，并通过合同价格、担保条款等工具将其内

化到交易条件之中[6]。承担商业风险是商事主体的本职，也是其追逐利润的对价。商业风险源于市场机

制本身，是内生于每一个商业决策和合同之中的。价格的起落、需求的增减是市场运行的常态，而非异

常。当事人通过自愿订立合同，默示地接受了与该项交易相关的正常市场风险。风险的承担通常已经通

过合同价格、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被内化到了交易条件之中。接受固定价合同的卖方，实质上是

赌未来原材料价格不会上涨过快；反之，买方则赌价格不会暴跌。既然风险是可预见且自愿承担的，那

么因正常商业风险导致的损失，就被视为经营者自身决策和经营能力范围内应承受的结果，原则上应由

其自行承担，而不能归咎于外部情势。 
(二) 合同自由原则下的风险分配 
合同法奉行合同自由原则，其中包含风险分配的自由。当事人被视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们

通过谈判自主决定如何分配未来的各种风险。法律尊重这种分配，并通过强制执行合同来保障这种分配

方案的实现。因此，商业风险的分担首先是一个私法自治的领域，司法权应保持谦抑，一般不主动介入

去改变当事人自愿达成的风险分配格局。这种分配机制是市场效率的基础。它激励当事人在缔约前进行

充分的调研和评估，在缔约时通过严谨的条款设计来规避和管理风险，在合同履行中采取积极措施应对

风险。如果法律轻易地通过情势变更制度来重新分配本已由合同明确分配的商业风险，将会产生严重的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打击人们进行长期投资和交易的信心，最终损害市场活力。王利明在《合同法研

究》中强调，合同自由原则包含了风险分配的自由[7]。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自主决定如何分配未来的

各种风险，法律尊重并保障这种基于意思自治的分配方案。因此，司法权对合同关系的介入必须保持谦

抑，不能轻易推翻当事人自愿达成的风险格局。否则，将打击交易信心，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

择[8]。 

4. 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核心区分标准构建 

(一) 不可预见性和可预见性 
这是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首要标准。在分析新冠疫情时指出，判断是否“无法预见”，应以合同订

立时为时间点，以一个“理性人”的标准来衡量[9]。“无法预见”是《民法典》第 533 条明文规定的要

件，也是区分的第一道门槛。然而，这里的“预见”需要精准界定。商业风险的“可预见性”指的是风险

发生的可能性是可预见的。一个理性的商事主体应当预见到市场存在波动，例如，房地产开发商应当预

见到建材成本有上涨的可能，零售商应当预见到季节性商品有过季贬值的风险。这种预见是抽象的、概

括性的。情势变更的“无法预见性”强调的是事件本身的发生及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的不可预见。它超

出了一个普通理性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能做出的最合理预期。例如，一场全球性的突发疫情如新冠疫情及

其导致的各国封锁措施、供应链中断，其规模和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程度，是绝大多数合同当事人在 2019
年订立合同时所完全无法预见的。 

(二) 影响程度的根本性和一般波动性 
学者们一致认为，仅仅是无法预见并不足够，事件的影响还必须达到“根本性”的程度。韩世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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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种影响必须动摇了合同的基础，导致合同履行的“经济意义”或“目的”完全落空或近乎落空，使

得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10]。商业风险的影响：通常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利润减少或一

般性的亏损。价格在 10%~20%区间内波动、需求小幅下滑等，都属于市场常态，即使给一方带来困难，

也仍在其应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不构成根本性冲击。情势变更的影响必须达到根本性的程度，即变化

彻底动摇了合同的基础对价关系，使合同履行的经济意义或目的完全落空或近乎落空。例如，长期供应

合同中，原材料成本暴涨至合同价格的数倍，致使卖方履行合同的费用远超其所能获得的回报，其履约

行为从经济上看已近乎一毛不赚或者血亏无本，或者，政府规划的突然变更，导致为特定目的租赁的场

地完全无法用于该目的。实践中，常常需要通过量化分析，如计算成本增长比例、利润损失率等，来辅

助判断是否达到“根本性”标准。 
(三) 风险分配的异常性和常态性 
此标准旨在考察，若由受不利影响的一方承担该风险，是否违背了诚信原则和公平理念，导致风险

分配出现了异常的、不可接受的结果。商业风险的分配是常态的。如前所述，风险已通过合同条款被默

示或明示地分配给了某一方。这种分配是当事人自主博弈的结果，即使事后看来对其不利，也应愿赌服

输。情势变更的风险体现在其分配出现了异常状态。由于事件的极端性和不可预见性，该风险在订立合

同时没有被也不可能被当事人纳入合同分配的考虑范围。强行按原合同履行，意味着将一种异常的、巨

大的、本不属于合同预期范围内的风险完全压给一方承担，这将产生显失公平的结果，严重违背了诚实

信用原则。此时，法律出面进行干预和再分配，就具备了正当性。 
(四) 事件性质的外部性与宏观性和内部性与微观性 
商业风险多源于微观经济领域或行业内部的寻常变化，如单个竞争对手的出现、消费者口味的变化、

企业内部管理不善、投资决策失误等。这些因素通常与当事人自身的经营活动和判断相关。而情势变更

通常由宏观性的、外部的系统性事件引发，其影响范围远超单个合同或特定行业，波及整个社会或全球

经济。例如，政府政策的重大调整、战争的爆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罕见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

等。这些事件并非合同任何一方所能控制，其冲击是系统性的，打破了所有市场参与者共同依赖的宏观

环境基础。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四个标准并非割裂的，而应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综合判断。司法实践

中，应避免机械套用单一标准，而应从事件性质、可预见性、影响程度和公平性等多个维度进行权衡，

最终得出结论。 

5. 完善适用边界与区分标准的建议 

为解决上述困境，促使情势变更原则的精准适用，本文从两个层面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一) 标准细化 
首先、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定期发布典型案例，针对常见多发情形如价格异常波动、政策调整、疫

情影响等进行类型化梳理，明确各类情形下区分商业风险与情势变更的考量重点和一般倾向，为下级法

院提供具体、直观的参考。其次、明确一般商人认知理念并区别对待，在判断“可预见性”和“风险承

担”时，明确以一般商人标准为主。同时，根据当事人的身份例如是经验丰富的专业机构还是普通民众、

是高风险投资还是日常生活消费等因素，综合性的考量。最后，尽管无法设定统一的数字标准，但可以

鼓励法官在裁判文中进行必要的经济分析。例如，分析成本上涨幅度占合同总价的比例、亏损额占企业

资产的比例等，用数据来支撑“根本性”和“明显不公平”的判断，使说理更加坚实，也有益于减少当事

人由于不满判决而上诉导致的损失。 
(二) 程序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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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法院应在诉讼中主动审查当事人是否履行了“重新协商”义务，并可将其作为衡量当事人是

否善意的一项因素。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商或恶意协商的一方，可在后续的责任承担如诉讼费用分担、

损失赔偿范围上作出对其不利的考量，以此激励通过私人协商解决纠纷。其次、在判决书中，法官必须

围绕上述四个区分标准，逐项进行充分、严谨地论证。不仅要写出结论，更要清晰展示得出结论的逻辑

推理过程，特别是要详细阐释为何涉案事件超出了商业风险的范畴。这将倒逼法官审慎思考，也能增强

裁判的公信力。最后、通过程序上设置一定的限制，例如，法官需用情势变更做出判决时需要报请上一

级法院审核标准，这样可以有效防止该原则在基层法院被滥用。 

6. 结论 

《民法典》第 533 条情势变更原则的设立，是我国合同法回应社会复杂性、追求实质公平的重大进

步。然而，其生命力和权威性并非源于抽象的条文本身，而在于司法实践中能否被准确、谦抑地适用。

本文的研究表明，这条原则的活力与危险并存，其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完全系于能否成功地与商业风险

划清界限。商业风险是市场的脉搏，由当事人自愿承担是合同自由的应有之义；而情势变更则是市场的

大变动，需由法律介入进行异常风险的公平再分配。最终，理想的目标是达到一种精致的平衡：既不让

情势变更原则沦为失败经营者逃避商业风险的“避难所”，从而侵蚀市场经济的合同根基；也不让其成

为悬置于空中的“纸面权利”，在真正需要它实现个案正义时却无法发挥作用。唯有如此，《民法典》第

533 条才能真正成为维护合同领域动态公平的“智慧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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